
全球贸易救济

Mayer Brown 提供国际化的网络帮助公司制定综合

性的法律及商业策略使其全球贸易业务最优化。本行

的全球贸易救济组在美国、欧洲及亚洲的数百个贸易

救济诉讼中提供战略性的咨询服务。



Mayer Brown是一个由各家不同法律执业机构所组成的全球性法律服务组织（

「Mayer Brown Practices」）。Mayer Brown Practices 包括：Mayer Brown 

LLP，一间于美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Mayer Brown International LLP，一间

于英格兰及韦尔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及 JSM，一间香港的合伙和其

在亚洲的相联机构。在亚洲区域Mayer Brown Practices 统称为 Mayer 

Brown JSM。「Mayer Brown」与「Mayer Brown」标识是个别Mayer Brown 

Practices 在其各自的司法管辖区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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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帮助客户制定积极和防御性的全球贸易策略应对政府对进口

竞争提起的诉讼。本行律师精通“贸易救济”程序，诸如：反倾销

及反补贴诉讼、保护诉讼(如美国贸易法第201条)、美国贸易法第

301条及欧盟《贸易壁垒条例调查》等。

全球贸易救济

资深的经验

陷入贸易救济诉讼中的客户可寻求本行

处理复杂及高度技术化的国内法律及问

题，范围涉及详细的法律及成本计算到

行业政策及宏观经济。本行的全球化视

角尤其重要，因为一个管辖区的诉讼(尤

其在美国或欧盟)经常预示着其他地方

的诉讼。由于本行的多语种及跨学科团

队(包括律师、经济学家及会计师)，本行

对贸易救济程序的各个方面有深入的理

解。必要时，本行能与本地律师一起合

作向客户提供最适宜的法律建议。

Mayer Brown 能处理各个阶段的贸易

救济诉讼，从准备到提起诉讼、避免诉

讼或对诉讼进行抗辩，到行政及法庭应

对。在行政层面，本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

综合知识及公共政策经验，深入洞悉政

府的决策过程。

本行的资深诉讼人经常在欧洲及美国的

法庭及国际机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中就贸易救济争议进行辩论，代表客户

应对行政决议的挑战。

由于本组成员经常参与制定贸易法律及

政策及习惯法，因此能满足客户在贸易救

济调查中的各种需求。丰富的经验能使

我们与政府决策者友好沟通以有效地代

理客户。例如，本团队包括前商务部部

长，前商务部总法律顾问及前商务部“

进口管理处”高级法律顾问等。 

“年度最佳贸易法律师行。” 

	 2008 年比利时法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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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方法

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共同决定贸易救

济的调查结果，本行不仅在欧洲委员

会，而且也在单个成员国的权力机关中

代表客户。

利用政府最高层制定政策的第一手知

识，本行能帮助政府及企业改变贸易救

济政策。此外，本行经常就贸易政策向美

国及欧洲的高级官员及立法者提供建

议，使其符合政府目标及客户的利益。

WTO 规则在贸易救济争议中日益重

要。本组的所有成员深入了解WTO 的

贸易救济协议及实践，且本行的律师在

WTO曾就多起贸易救济争议提起诉

讼。

国际贸易团体尊重Mayer Brown 的经

验及对质量的专注。本组成员经常在世

界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贸易救济法律方

面的文章并受多国政府邀请对公共官员

进行 WTO 贸易救济规则方面的培训，

向当地企业就该些规则做出解释。

本行采取前瞻性的措施帮助客户减少风

险并寻求全球贸易救济下的最大化保

护。与仅对贸易诉讼或不公平竞争作出

反应相比，这是最节省成本且最成功的

方法。

本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全球贸易律师帮

助客户评估并购、定价策略及营销计划

中的贸易救济风险。本行对客户主要出口

市场的贸易流动及贸易救济法律及法规

中的重大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并

推荐合适的应对措施。

本行的全球化视角指出不同管辖区发展

之间的关系并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由于本行的全球贸易救济组并入到 

Mayer Brown 更广泛的政府及全球贸

易组中，本行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解决

复杂及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贸易争议。本

组在政府中有广泛的关系，包括多位前

任政府高级官员，如美国贸易代表及欧

委会驻美国大使等。

“本行正代理2007年新提起

的欧盟反倾销案件，且2007
年全部欧盟反倾销案件的

3/4正在复核且本行正在参

与WTO的主要案件。” 
	 《2008年欧洲、中东	

		 及非洲法律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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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事项

本行丰富的经验使我们能采取创造性、

跨学科的方法、以对客户最有利的方式

解决贸易问题。本行帮助过许多国家的

制造商及出口商应对反倾销及其它贸易

救济诉讼，代表性事例如下：

	在•	 中国针对三氯甲烷（达成对本行客

户有利的和解）、硅（在所有出口商中

获得最低税率）及纸制品（判决对出

口产品适用排除令）展开的众多反倾

销调查中，代表美国、日本、德国、法

国、芬兰、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出口商。

在针对金属硅的反倾销诉讼中，代表•	

中国出口商和其美国进口商，将施行

超过15年的关税降低139个百分点，

达到不足8%。

	在墨西哥的众多反倾销调查中代表•	 美

国生产商，其中在新闻纸及管线的案

件中获得零关税。	

在针对冷加工钢条及钢半成品进口•	

的201法案（保障措施）诉讼中，成

功地代表多家美国生产商。

	在欧共体对涉及电器钢板的反倾销•	

调查中代表俄罗斯生产商，诉讼以不

适用关税终止。

	在欧共体针对氯化氢、硝酸铵、尿酸•	

氮溶液（均获得有利的价格具结）以

及尿素、碳黑及金刚砂（调查终止）

的反倾销调查中，代表俄罗斯化肥及

化学品生产商。

	在欧共体的若干反倾销调查中代表•	

日本电子品生产商，产品涉及电视及

照相机的进口，调查以不征收关税终

止。

“本行的贸易救济组成员在

下列产品及行业中具有丰富

的经验：农业、生物燃料、

化学品、自然资源、钢铁及

纺织品。”

“鉴于本所在华盛顿特区设

立并发展，本所现已在贸易

世界的两个主要管辖区取得

了理想的排名。布鲁塞尔和

华盛顿的代表处处理过许多

贸易救济事项…” 
	 《2008年环球钱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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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巴西针对PET树脂的反倾销调查

及后续的世贸组织争议解决质疑中，

代表美国和阿根廷生产商，并获得取

消关税的结果。

	在•	 菲律宾第一起针对水泥展开的保

障措施调查中，代表菲律宾水泥生产

商应诉，该案判决对进口的硅酸盐水

泥及矿渣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

产业。

	在欧共体针对皮鞋的反倾销诉讼中，•	

代表某大型运动品牌及其在中国和

越南的七家供货商，该案判决将特制

运动鞋完全排除在外。

	在欧共体对源自•	 中国的纺织品保护

调查中代表一知名运动品牌，最终将

纺织品从保护措施范围中排除，对

其余措施以适当的数量标准进行裁

定。

	在针对造船产业补贴的欧共体《贸易•	

壁垒条例》调查及随后的世贸组织

争议解决诉讼中，代表韩国造船公

司，该案裁定事实上不存在补贴。

	在一反倾销诉讼中成功代表•	 美国刹车

片生产商，结果免除中国生产的特定

刹车片的反倾销税令。
“Mayer Brown同时拥有久

经考验的贸易律师及能洞悉

政府内部运作的前任高级官

员，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阔

步前进。” 
	 《2008 年环球钱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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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孖士打律师行 
孖士打律师行与Mayer Brown LLP 及Mayer Brown International LLP 联
合经营。Mayer Brown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办事处遍及亚洲、
美洲及欧洲多个主要城市。我们在亚洲区称为Mayer Brown JSM，而中文
名则继续为孖士打律师行。

我们的亚洲办事处约有300位律师、美洲办事处约有1,000位律师，而欧
洲办事处则约有500位律师。透过我们的全球网络，我行能为客户提供全
面的当地法律知识及全球性的商业法律服务。我们致力提供最优质的客
户机构服务，于世界各地为客户处理极为复杂的法律及商业事务。我们为
多家全球最大的公司提供服务，包括多家财富杂志全球100大企业，富时
100指数、DAX指数和恒生指数公司。本行就诉讼、公司及证券、财务、房
地产、税务、知识产权、政府及环球贸易、重组、破产及无偿债能力、雇佣
及劳工、及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办事处

jsm 
• 曼谷 
• 北京 
• 广州 
• 河内 
• 胡志明市 
• 香港 
• 上海 

mayer brown llp 及 
mayer brown international llp

• 柏林 
• 布鲁塞尔 

• 夏洛特 
• 芝加哥 
• 科伦 
• 法兰克福 
• 香港 
• 休斯顿 
• 伦敦 
• 洛杉矶 
• 纽约 
• 帕罗奥多 
• 巴黎 
• 圣保罗  
• 华盛顿 

请浏览 www.mayerbrownjsm.com 获取更多有关各办事处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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